
委託書 

茲申請人                因故未能親自前往參與「新北市

新莊光華國小西側(原文高一)市地重劃區座談會」，茲委託 

              代表出席，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。 

此    致 

新北市政府 

 
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 

聯絡地址：  

電話： 

 

受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聯絡地址： 

電話： 

 

★另請檢附委託人及受託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（請加蓋印章

並切結與正本相符）★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




